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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新竹市學府路及博愛街文教區空氣品質維護區 範圍圖

訂

線

主旨:新竹市學府路及博愛街(文教區)空氣品質維護區實施移動

污染源管制措施,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七月一日生效。
依據: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四十條第三項。
公告事項:

一、為持續提升新竹市(以下簡稱本市)空氣品質、維護市民健康
,特劃設「「新竹市學府路及博愛街(文教區)空氣品質維
護區」。

二、本公告用詞,定義如下:
(一)大型車,以柴油為燃料,並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三

條所稱之大客車大貨車,大客貨的用車或代用大客車。
(二)小型車指以柴油為燃料,並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三
條所稱之小貨車。

(三)機車:指以汽油為燃料,並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三條
所稱之重型機車及輕型機車。

三、本市學府路及博愛街(文教區)空氣品質維護區管制範圍:

學府路與東南街路口處至學府路與綠水路路口處、學府路與
綠水路路口處至綠水路與園後街路口處、綠水路與園後街路

口處至園後街與博愛街路口處、博愛街七十六巷及博愛街與

學府路路口處至博愛街與園後街路口處,詳如附件。

四、管制措施:自本公告生效日起,出廠三年以上之大型車、小
型車及出廠五年以上之機車,全時段禁止進入本市學府路及

博愛街(文教區)空氣品質維護區範圍,但符合下列情形之

一者,不在此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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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出廠三年以上之大型車、小型車具有稽查日(含)前一年
內排煙檢驗合格紀錄。

(二)出廠三年以上之大型車、小型車具有有效期內自主管理標

(三)出廠五年以上之機車具有當年度排氣定期檢驗合格紀錄。

(四)出廠五年以上之機車具有稽查日(含)前一年內排氣檢驗

合格紀錄。

(五)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之特種車(吊車、救濟車、消

防車、救護車、警備車、憲警巡邏車、工程車、教練車、

身心障礙者用特製車、郵車、囚車及殯儀館運靈車)。

(六)遇自然或人為重大災害、交通事故等緊急特殊情況,並經

新竹市政府公告實施緊急管制疏導工作者。

(七)其他經本市環境保護局同意之車輛。

五、違反本公告者,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七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裁
處。

市長高虹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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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

新竹市學府路及博愛街(文教區)空氣品質維護區管制範
圍,如下圖所示:

53

竹公

STARBUCKS 巴克(新竹動物的門

公園路

F

博
愛
街
7
9

MACU竹食品店 國立陽明交通博愛校區Ο

初日室內設計

巴後

後街 綠水路

Hen 愛

巷

AM
街1
42
巷

東京街2
10日1

8

東
 街

皮2
10

品
路
1
9
7

155食品路105英街321:
38351

學府
路

Google
0

SV+

國立新竹高級中學

кииею25 Goocle 台 品 100公尺



正本

新竹市政府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114年12月24日

發文字號:府授環空字第11402108782號

附件:新竹市新竹科學園區空氣品質維護區管制範圍

檔號:

保存年限:

公告

0555
線

主旨:修正「新竹市新竹科學園區空氣品質維護區實施移動污染源

管制措施」,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一月一日生效。

依據: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四十條第三項。

公告事項:

一、為持續提升新竹市(以下簡稱本市)空氣品質,維護市民健

康,特修正新竹市新竹科學園區空氣品質維護區實施移動污

染源管制措施。
二、本公告用詞,定義如下

(一)大型車指以柴油為燃料,並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三
條所稱之大客車、大貨車、大客貨兩用車或代用大客車。

(二)機車:指以汽油為燃料,並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三條

所稱之重型機車及輕型機車。

(三)施工機具:指以柴油為燃料,在營建或道路工程施工,執

行特定功能的機械及設備。

三、本市新竹科學園區空氣品質維護區管制範圍:本市新竹科學

園區範圍內之道路,包含研新三、四路、興業一、二路、研
發二路、研發四路、研發六路、展業一至二路、新安路、創

新二至三路、園區一至三路、工業東一至七路、介壽路、力

行路、力行一至七路、力行九路、篤行路及篤行一至二路,

詳如附件。

四、管制措施:自本公告生效日起,出廠三年以上之大型車、出
廠五年以上之機車,全時段禁止進入本市新竹科學園區空氣
品質維護區範圍。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七月一日起,施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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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具全時段禁止進入本市新竹科學園區空氣品質維護區範圍

。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,不在此限:

(一)出廠三年以上之大型車具有稽查日(含)前一年內排煙檢

驗合格紀錄。

(二)出廠三年以上之大型車具有有效期內自主管理標章。

(三)出廠五年以上之機車具有當年度排氣定期檢驗合格紀錄。

(四)施工機具具有有效期內之施工機具清潔排放自主管理標
章。

(五)遇自然或人為重大災害、交通事故等緊急特殊情況,並經
新竹市政府公告實施緊急管制疏導工作者。

(六)其他經本市環境保護局同意之車輛。

五、違反本公告者,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七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裁
處。

市長高虹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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